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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法為自由自願之法，所以多數情況下我們探討是意定信託（也稱“任意信託”），即委託人

以法律行為設立的信託。［1］以合同、遺囑及其他以法律行為設立的信託（例如宣言）均為意定信託

（《信託法》第8條第2款）。不過，法院為了公平解決糾紛，在為當事人提供救濟之時也可能運用

信託法原理，此時的信託和當事人意願、特別是委託人意願無關，屬於典型的非意定信託形態。而

且，為了保護公共利益或者特殊群體利益，不能寄希望于當事人自願設立信託，而需要法定機制的

介入。這種法定機制可以是廣義的立法——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甚至行業自治

規範；也可以是司法的創設，此時的信託屬於法定信託。

目前我國和信託法相關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意定信託，對非意定信託的研究寥寥無幾。本文對我

國信託法上非意定信託的規範、原理和案例進行梳理和分析，初步建立我國法上關於非意定信託的

理論框架，以期引起理論界和實務界對該制度的重視。

 * 趙廉慧，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政法大學信託法研究中心主任。

［1］ Maurizio Lupoi認為，意定信託（voluntarily created trusts）是《海牙關於信託法認可與適用的公約》的制訂者的創

造，與其對應的是英國的明示信託（express trusts）。Maurizio Lupoi, Trusts: A Comparative Study, Translated by Simon Dix,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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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對我國信託法上非意定信託的規範、原理和案例進行梳理和分析，初步建立我國法上關於非

意定信託的理論框架。非意定信託大致可以分為司法（法院）創設的和立法創設的兩種，前者又可以分為歸復

信託、擬制信託以及其他法院為當事人提供救濟的信託，後者是各級立法和行政部門制訂規範，在涉及國計民

生領域強制對私人締約非常困難的如預售商品房、各種預付消費的領域提出信託或託管的要求。我國在非意定

信託方面已經存在一定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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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法上非意定信託的規範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託法》（以下簡稱《信託法》）第2條僅是針對意定信託的定義。該條規定：“本

法所稱信託，是指委託人基於對受託人的信任，將其財產權委託給受託人，由受託人按委託人的意

願以自己的名義，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進行管理或者處分的行為。”這意味著，該法中

的信託都是“按委託人的意願”而設立的，是委託人基於對受託人的信任，主動將信託財產“委託

給”受託人的。很明顯這是關於意定信託的定義。2022年通過的《澳門信託法》第2條關於信託之定

義也僅是關於意定信託的規定。

在實踐中，除了意定信託，非意定信託也很重要。學理上，意定信託以外的其他信託均屬於非意

定信託。非意定信託分為歸復信託、擬制信託和狹義的法定信託三種，前兩者均有法院之參與，可

稱為司法（法院）創設的非意定信託，和立法創設的狹義法定信託（statutory trust）相對。實際上，

意定信託、歸復信託和擬制信託之間的區分也並非清晰，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爭議。［2］例如有觀點認

為，歸復信託屬於默示信託（implied trust）之一種類型，其本質上屬於一種意定信託；也有觀點認

為，歸復信託區分為推定型歸復信託（presumptive resulting trusts）和自動成立型歸復信託（auto-
matic resulting trusts）兩種，後者與擬制信託並無差異，均為法院所創設之信託。［3］本文並不著力

於對非意定信託內部劃分做精細的辨析，而本著最大公約數的原則，認為即使是推定型歸復信託也

需要法院推定出委託人的意願，而並非遵照委託人的明確意願設立，所以也屬於司法之創設，仍應

歸類為非意定信託；自動成立型歸復信託和擬制信託之間的差異的確較小，但將二者共同歸屬於司

法創設的非意定信託並無問題。

我國《信託法》上雖然沒有關於非意定信託的定義和分類的規定，但的確存在關於非意定信託的

規定。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信託法》第26條第2款規定了作為違反信託之救濟手段的歸入權，該權利確認了受託人

因違反信託所取得一切利益，歸入信託財產（“受託人違反前款規定，利用信託財產為自己謀取利

益的，所得利益歸入信託財產”）。該條款並沒有規定誰可以行使歸入權，理論上，受益人、委託

人及其各自繼承人，甚至共同受託人之中的其他受託人都能行使。歸入權是受託人違反義務之後法

院對權利人提供的一種救濟手段，客觀上產生了把受託人的非法所得“擬制”為信託利益並歸入信

託財產的效力，與英美法上的擬制信託（constructive trust） ［4］類似（下圖中2.1.2）。

第二，《信託法》第55條規定：“……信託財產歸屬確定後，在該信託財產轉移給權利歸屬人

的過程中，信託視為存續，權利歸屬人視為受益人”。該條規定的意旨在於，信託終止後，為了妥

當分配剩餘財產，仍然給原受託人課以受託人的義務，即，在對原信託的剩餘財產進行分配完畢之

前，受託人的義務包括忠實義務和善管注意義務等並不隨原信託的終止而消滅；同時把權利歸屬人

［2］ 一本專門探究非意定信託概念內涵的信託法論集：[英]查理斯·米契爾主編：《推定信託與歸復信託》，張凇綸譯，法

律出版社2018年版。

［3］ 見王志誠：《信託法（增訂第六版）》，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53頁。

［4］ 目前比較多的文獻將英文中的“constructive trusts”翻譯為“推定信託”。因“推定信託”之漢語詞彙似乎包含有該信

託是從委託人的意願推定（默示）而來的含義，不僅容易和“resulting trusts”作為一種默示信託（implied trusts）的性質混淆，

而且容易和歸復信託中的推定型歸復信託混淆（presumptive resulting trusts）。所以，本文傾向於使用“擬制信託”的表述，以彰

顯“constructive trusts”屬於法院對被侵害方提供的一種公平救濟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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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受益人予以保護，而不是僅僅把權利歸屬人理解為“只不過是擁有了一種能夠取得剩餘財產的

期待權”的人［5］。在此場景下，原信託終止，新的信託並非根據當事人意願產生，因此為非意定信

託。因該種信託的要件均由《信託法》規定，所以屬於狹義的法定信託（下圖2.2）。

而在英美法上，信託終止之後，在分配剩餘財產的過程中，原信託轉變為結果信託（resulting 
trust）而存在。為了保護委託人和相關主體的利益，不能簡單地適用合同法的規定進行恢復原狀和損

害賠償，應引入和英美法上類似的歸復信託原理，使原受託人為委託人等的利益持有和返還財產。

《信託法》第55條的作用與此類似，所以也有歸復信託的意味（下圖2.1.1）［6］。

第三，《信託法》第72條規定，“公益信託終止，沒有信託財產權利歸屬人或者信託財產權利歸

屬人是不特定的社會公眾的，經公益事業管理機構批准，受託人應當將信託財產用於與原公益目的

相近似的目的，或者將信託財產轉移給具有近似目的的公益組織或者其他公益信託”。在將公益信

託財產轉移給其他公益信託的場合，相當於成立了新的法定信託（下圖2.2）。適用近似原則將終止

後的公益信託財產轉移給其他公益信託，亦符合原公益信託之委託人的默示意願的。

概言之，我國《信託法》中規定了狹義法定信託的兩種情形和擬制信託的一種情形，對於歸復

信託並沒有特別明確的規定。當然，歸復信託屬於司法創設的信託，法律並不必要對此做出明確規

定，將來法院根據具體案情運用信託法原理解決糾紛的，即相當於創設出了歸復信託。

信託分類：意定信託和非意定信託

1.意定信託 1.1當事人（通過法律行為）
創設的信託

1.1.1合同信託

1.1.2遺囑信託

1.1.3宣言信託

2.非意定信託
（廣義的法定信託）

2.1法院（通過裁量權行使）
創設的信託

2.1.1歸復信託

2.1.2擬制信託

2.1.3其他作為救濟的信託

2.2立法創設的信託 狹義的法定信託

二、司法創設的非意定信託

（一）歸復信託

歸復信託亦稱結果信託（resulting trust）［7］。歸復信託之經典適用場景有兩種。第一種是作為

［5］ [日] 中野正俊、張軍建：《信託法》，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頁。

［6］ 不過，如果認為歸復信託中“歸復”的對象限定于委託人的話，而信託法第55條的財產歸屬人包括信託檔規定的人、受

益人或者其繼承人，委託人或者其繼承人，嚴格來說，有超出歸復信託之處。

［7］ 根據學者總結，四種情況下會產生歸復信託。首先，當明示信託全部或者部分無效的時候可能產生歸復信託；第二，當

信託委託人的意思表示不清晰的時候；第三，如果明示信託被充分履行後仍然有剩餘信託財產的時候（我國《信託法》第55條類

此）。最後，當為動產或者不動產的轉讓支付完對價的一方把財產的所有權置於第三人（受讓人）的名下之時，英美法院將推定

付款人的意願是：由受讓人擔任付款人的受託人。高淩雲：《被誤讀的信託——信託法原論（第二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
年版，第180-1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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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定信託（英美法上的明示信託，express trust）無效（或不成立）後果之一的歸復信託。在此場

景下，除有相反證據外，不能推定委託人有使受託人取得受益權的意願，將相關財產歸還委託人或

其繼承人是合乎委託人的意願的。即，“法院課以一個結果信託，以便實現委託人如能預見此情況

時，可能欲實現之目的”。［8］歸復信託的另外一種典型場景為“購買金歸復信託（purchase money 
resulting trust）”，甲方支付購買財產的價金，讓乙方取得財產的財產權。此時，除了雙方存在著如

親屬關係等密切關係足以推定出贈與之意思之外，推定甲方欲以乙方為受託人、以甲方為受益人的

信託成立。歸復信託也因此被稱為“默示信託”。

目前我國還沒有明確適用歸復信託原理裁判的案例，但已有案例證明，引入該原理是合理的、沒

有障礙的。

例如，在“章亮虹訴譚虹玲案”［9］中，章亮虹與譚虹玲在2008年3月7日簽訂信託協議書，約

定：信託人及受益人為章亮虹，受託人為譚虹玲，信託財產為1801，1802號房屋。章亮虹於2001年
7月21日購買了上述房屋，後因章亮虹身份（美國籍）問題，無法獲得銀行按揭貸款，故以譚虹玲名

義購買房屋，並以譚虹玲名義購買房屋並申請貸款。雙方協商一致同意以譚虹玲名義購買該房屋，

並以譚虹玲名義購買房屋並申請貸款。章亮虹每月/季按時還款與貸款銀行，並將該款項按時存入貸

款銀行專為譚虹玲開立的賬。如不能按時償還銀行貸款而被貸款銀行採取法律行動，章亮虹應保證

譚虹玲不受財產及法律方面任何損失；章亮虹不按時還款與譚虹玲無關，譚虹玲應向銀行揭示真正

購房人、借款人、還款義務人。譚虹玲除依法定或約定而取得報酬外，不得利用信託財產為自己謀

取利益。二審法院認為：信託有效，訴爭房屋的銀行抵押貸款手續解除後七日內，譚虹玲及華潤公

司協助章亮虹辦理訴爭房屋的產權過戶手續，將上述兩套房屋的產權過戶至章亮虹名下。

本案中，當事人採用了合同的方式設立信託，明確受託人取得財產的目的是購買房屋並幫委託人

=受益人持有，構成意定信託無疑。但假設一下，如果雙方並沒有採用信託合同的方式，章亮虹交付

譚紅玲資金若干，指定譚購買房屋兩套，在出現糾紛時，即便缺乏明確設立信託的意思，法院也應

根據歸復信託原理，推定譚紅玲是以受託的方式持有房屋，支援將房屋產權過戶到（“歸復”至）

章亮虹的名下。

但是，歸復信託和意定信託之間的確存在模糊地帶。例如在“李某4遺囑信託案”［10］中，立

遺囑人在遺囑中明確規定，要把其個人財產裝入“家族基金會”，用於其家庭成員的生活目的。不

過，立遺囑人很明顯混淆了基金會和基金。所謂基金會，在我國“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

組織捐贈的財產，以從事公益事業為目的”的非營利法人。按照該定義，基金會是公益（慈善）

法人，所有財產要用於公益慈善目的，這顯然和本案中為了家庭成員的利益為目的是相矛盾的；另

外，基金會為法人，需要按照非常嚴格的設立程式經民政部門批准設立。在本案中，立遺囑人很顯

然並不清楚什麼叫基金會，但其將個人財產設立一個獨立的基金，用於家庭成員生活的目的非常明

顯。所以，法院通過合理解釋立遺囑人意願，盡力辨別出符合立遺囑人真意的法律形式——信託，

幫助私人實現意願。個人認為，本案中，委託人僅是缺乏對信託術語的瞭解，其設立信託的意願是

明確而真實的，符合信託成立的要件，設立信託的意願不需要法院從中默示或者推定出來，因此屬

［8］ 楊崇森：《信託法原理與實務》，三民書局2010年版，第96頁。

［9］ 章亮虹訴譚虹玲委託合同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1）一中民終字第12448號民事判決書。

［10］ 李某1、欽某某等遺囑繼承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9）滬02民終1307號（2019-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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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明示信託（意定信託）而非歸復信託。

另外，早在《信託法》頒佈前的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審理廣東省輕工業品進出口（集團）公

司與TMT貿易有限公司商標侵權糾紛案（“TMT案”）之時就使用了信託的解釋方法。［11］1994年
10月6日，輕工業品公司與TMT公司簽訂一份協定，約定：1.在中國境內，“TMT”牌商標屬輕工業

品公司註冊，輕工業品公司有絕對的經營和管理權利。2.在中國境外（包括香港）“TMT”牌商標

屬TMT公司註冊，TMT公司有絕對的經營和管理權利。3.TMT公司在中國境內生產出口的“TMT”
牌電風扇及其配件產品，必須全部經過輕工業品公司出口。如因其他原因，輕工業品公司不能提供出

口服務，TMT公司在征得輕工業品公司的同意下，可以由其它公司或工廠經營出口服務，但需按工廠

出廠價的2%繳納商標使用費，並簽訂商標使用協議。該協定簽訂後，TMT公司認為輕工業品公司

沒有依約打擊國內有關廠家的侵權行為造成其巨大經濟損失，要求將TMT、TMC、SMT商標返還或

以港幣30萬元辦理轉名手續，轉讓給TMT公司。輕工業品公司認為TMT公司沒有依約交納商標使用

費，尚欠19232美元未付，且未經許可使用TMT商標在境內安排生產和銷售。多年來，雙方當事人

為解決商標糾紛多次協商未果。輕工業品公司遂向海關總署進行了智慧財產權保護備案。TMT公司

在國內安排生產的產品因此無法出口，造成廠家產品積壓。TMT公司以輕工業品公司違背雙方的委託約

定，意圖侵吞TMT公司委託其在國內註冊的商標，阻止TMT公司定牌加工產品的出口，造成其經濟損失

為由，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起訴，請求判令終止其委託輕工業品公司在國內註冊和管理TMT、T-
MC、SMT商標的關係；輕工業品公司返還因委託關係而取得的財產並賠償損失人民幣1億元。

初審法院認為當事人之間的關係為委託關係。最高人民法院認可了TMT公司的主張，糾正為事

實上的信託關係，理由是：認定為委託關係，則輕工業品公司作為代理人接受被代理人TMT公司的

委託，是不能以代理人的名義，而應以被代理人的名義在國內註冊爭議商標的，輕工業品公司以自

己名義註冊了爭議商標，就屬1995年4月23日實施的商標法實施細則第25條第1款第(3)項所指的註

冊不當行為，TMT公司依法就只能在法定期限內向商標評審委員會申請撤銷輕工業品公司的註冊，

通過這種程式來實現爭議商標的回歸，而不能向法院提起訴訟。所以，一審認定雙方為委託關係，

就與其審判結果相矛盾。而認定為信託關係，則受託人以自己名義為委託人從事民事活動是本質特

徵，在信託關係終止時，受託人就應當將佔有、管理的委託人的財產、利益返還給委託人。據此，

輕工業品公司以自己名義註冊爭議商標就不屬註冊不當，而是合法註冊，本案爭議就不能適用註冊

不當處理。［12］

有學者認為本案中法院引入了擬制信託的觀念［13］。從技術上分析，本案中當事人不存在明文的

信託合同或其他法律檔，很難歸入明示信託或意定信託之中。所謂事實上的信託，為法官對當事人

的法律關係按事實上的權利義務做出的解釋，有默示信託的意味。私見以為，當時沒有信託法，把

法律關係認定為信託關係稍顯超前，一個最符合法律論證邏輯的方法是通過對不當得利理論或者無

因管理理論進行擴張解釋（例如採取“准無因管理理論”），亦能達到類似的結果［14］。而在目前

［11］ 廣東省輕工業品進出口（集團）公司與TMT貿易有限公司商標侵權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1998）知終字第8號

（2000-5-15）。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0年第4期，第130-134頁。

［12］ 案情總結摘自蔡養軍：《論事實上的信託》，載《民商法律評論》（第一卷），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

［13］ 馮象：《送法下鄉與教魚游泳》，載《讀書》2002年第2期，第8頁。

［14］ 江平：《信託挺起現代金融的一大支柱》，載《中國證券報》2004年9月8日第1版；江平：《信託制度在中國的應用

前景》，載《法學》2005年第1期，第3-5頁；陶國峰、臧雲鵬：《專家評說中國首例商標信託案》，載《中華商標》2000年第12
期，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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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法》已經出台的情況下，法院遇到運用傳統的救濟方法無法提供充分救濟（under-compensat-
ed）的案件，當然可以適用信託法理論，為當事人提供更公允的救濟。所謂事實信託，就是當事人

沒有明確其法律關係構成信託，但在實質上已和信託無異的交易安排。本案中事實信託的論證路徑

解決的是將系爭財產返還給委託人的問題，其中雙方當事人並沒有明顯的侵害財產的意圖，所以更

接近歸復信託。

（二）擬制信託

擬制信託同樣產生於法律的運作（更準確地說是“法院的運作”），而非當事人的意願，不管這

種意願是明示的還是默示的。英美法並沒有提供一個清楚的和涵蓋一切的擬制信託概念，擬制信託

的邊界或許是被故意模糊化，“以便法院在根據具體案件所要求的正義處理問題之時其可用的技術不

被限制”［15］。有人甚至認為它是“在現代社會發展財產法的一個現成的工具”［16］。

本文對擬制信託和歸復信託的一個並不完全精准的區分是：歸復信託中受託人通常不存在狹義的

違法和背信行為，受託人行為也通常符合委託人的默示的、可推知的意願；而在擬制信託中通常有

狹義的違法行為出現，受託人（或處在受託人地位的人）從事了違背信義義務的行為通常並不符合

委託人可推知的意願。［17］

適用擬制信託的典型場景是：受託人違背其作為明示信託之受託人義務（主要是忠實義務）取得

利益，讓受託人繼續保有該利益明顯違反公平之原則，所以為公平計，將受託人違反義務取得之財

產按已取得受益人授權之所得對待，讓受益人最終取得相關利益。擬制信託並非信託，其作為救濟

手段可以擴張到合同法和侵權法上的脅迫、欺詐、不當影響等情形。在信任關係中，受信任、被依

賴的人若違背信任、欠缺忠誠，為自己謀取利益，即使當事人之間並不存在信託關係，也可以適用

信託法提供的擬制信託救濟。

在“瀋陽玻璃鋼風機廠與戴有羽案”［18］中，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本案中戴有羽作為分

管技術的副廠長與風機廠之間形成受信任關係，戴有羽對風機廠負有忠實義務，即不得處於其職責

和個人利益相衝突地位，利用其受信任人地位從廠裡獲取利益，因而，其取得的購房款系為風機廠

所代為持有的。即戴有羽是該筆款項名義上的使用人，風機廠是該筆款項實質上的權利人，由於該

款項已用於購房（已由金錢轉化為房產），因此，戴有羽對該房屋負有返還義務，亦即風機廠可對

該房產主張返還的物權性權利，該權利不受訴訟時效限制。由於風機廠訴訟中僅主張當時購房款的

價額17萬餘元，本院對此予以准許。同樣理由，本案中爭議的5萬元款項系戴有羽出差從單位所借，

其用途系用於單位出差這一特定目的，故該款項仍然是戴有羽為單位所代為持有，戴有羽雖是該款

項名義上的使用人，但實質上該款項仍為風機廠所有，其應為金錢（貨幣）所有與佔有相一致規則

之例外。而戴有羽至今不能舉證證明其系為該特定目的之所用，風機廠據此享有返還款項的物上請

求權，故戴有羽關於借款已過時效的抗辯理由不能成立”。

該案審理法院顯然認為公司對公司高管這種受信人（fiduciary）的權利是一種超越債權請求權的

［15］ Carl Zeiss Stiftung v. Herbert Smith & Co.[1969]2 Ch. 276 at 300, per Edmund Davies L.J.

［16］ Sen v Headley[1991] Ch. 425 at 440 (Nourse L.J.).

［17］ “擬制信託是衡平法在存在某些特殊情況時對財產施加的信託，衡平法認為特定財產持有者純粹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持

有該財產是不合理的”。Underhill and Hayton Law Relating to Trusts and Trustees, 19th Edition，edited by David Hayton, Paul Matthews, 
Charles Mitchell,LexisNexis,2016.p.88-89.

［18］ 瀋陽玻璃鋼風機廠與戴有羽借款合同糾紛上訴案，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08）沈中民三終第144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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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因此能不受訴訟時效限制；該種權利具有物上代位性，即使財產的形態發生改變，亦能追及。

另外，在追逃貪腐官員財產責任的時候，也可以適用類似的法理。

（三）信託無效的後果和非意定信託的引入

我國《信託法》雖然就信託無效的情形作了規定，但是對信託無效的法律後果卻沒有相應的規

定，信託法作為民商事特別法，按照特別法未作規定依一般法處理的邏輯，《民法典》關於法律行

為無效（合同無效、遺囑無效）的規定適用於信託無效。［19］但是《民法典》的相關規定似乎不能

圓滿解決下列問題：第一，信託財產在信託無效後的歸屬；第二，信託財產此時是否受財產獨立性

原則的保護（受託人的債權人能否強制執行問題）；第三，信託財產增值部分的歸屬；第四，受託

人轉讓財產於第三人，轉讓之效力如何；第五，受託人在管理信託財產中的過錯判斷標準為何；第

六，受託人的報酬該如何計算；第七，對第三人的責任該如何承擔等。

具體到如何適用《民法典》第157條規定的“返還”救濟，這裡稍作分析。

第一，一般而言，信託無效情形可被概括為兩大類：一般無效與非法無效。一般無效信託是指不

符合三個確定性等要求的信託，但不存在目的非法之情形，更準確說應為信託不成立。這類信託無

效後一般都可以適用歸復信託來“返還”信託財產。而非法無效信託是指信託因目的非法、違反法

律和公共政策而導致的無效信託。雖然《民法典》第157條刪除了《民法通則》第61條的追繳條款，

但是若非法行為所得財產符合追繳的條件，相關機構仍然可以進行追繳，而無法適用類似歸復信託

的規則。

第二，並非信託財產中所有財產的返還均能產生物權返還的後果，如果需返還的財產是信託財產

並且信託財產原物是有體物的情況下才適用物權返還請求權，除此之外的其他信託財產因“物”之

不存在而依照不當得利法理返還。而根據我國民法上的不當得利法理，無法解決信託財產的增值

部分的返還問題［20］。此時需要引入類似英美信託法上的擬制信託的救濟來保護無過錯當事人的利

益。擬制信託救濟的核心就是返還或者利益吐出。我國《信託法》上的歸入權（第26條）類似於這

種救濟。

第三，信託無效場景下問題的複雜性在於，信託財產可能已經合法地投資（例如入股、借貸）運

用於協力廠商，此時返還的內涵為何？如何返還？例如，以不合法的財產（如犯罪所得）財產設立

信託的，如何被收繳？若信託當事人的過錯不足以使信託財產被收繳，此時信託財產如何返還給委

託人？在這兩種情形下，都可以成立以國庫或委託人為受益人的擬制信託或者歸復信託，受託人以

法定信託受託人的身份繼續管理信託事務直至投資到期，這樣才符合國庫或者委託人的利益最大化

的原則。強行恢復原狀、終止受託人與第三人的投資交易，既不可能，又無必要。不區分受託人就

信託無效是否存在過錯，強制受託人返還初始信託財產的做法（如“高春惠與葉正傑案”［21］中法院

要求受託人返還委託人最初交付的投資款）更是有失公允。

濫用信託無效也會產生如“福建偉傑與福州天策案”［22］所遇到的悖論：信託持股合同被宣告無

［19］ 《民法典》第157條：民事法律行為無效、被撤銷或者確定不發生效力後，行為人因該行為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

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由此所受到的損失；各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

承擔相應的責任。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20］ 李宇，《民法總則要義：規範釋論與判解集注》，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739頁。

［21］ 高春惠與葉正傑等信託合同糾紛上訴案，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8）穗中法民四終字第7號。

［22］ 福建偉傑投資有限公司、福州天策實業有限公司營業信託糾紛二審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終

529號（20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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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判令將信託財產返還委託人會違反監管規則（委託人無權持有保險公司股份）；判令受託人返

還委託人的初始出資也極不合理，所以，該案審理法院僅宣告信託持股無效，但是沒有就無效的後

果做出裁決，如此並沒有真正解決糾紛。實際上，此時可以靈活運用信託法作為衡平法的法理，參

照《信託法》第55條的規定，仍令受託人繼續為了委託人的利益持有信託財產，成立以返還為目的

的法定信託。若委託人具備持有（保險公司）股權的條件，信託終止，作為信託財產的股權轉移給

委託人；若委託人始終不具備持有股權條件，受託人可以將股權轉讓給適格的受讓人，將所得資金

轉移給委託人，而非強迫受託人返還最初出資款給委託人。

（四）司法創設的其他非意定信託

人民法院可以在審判實踐中基於公平原則和信託法理，創造性地為當事人提供救濟。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全面加強環境資源審判工作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見》

（2014年7月3日）中提出了“探索設立環境公益訴訟專項基金”的主張：將環境賠償金專款用於恢

復環境、修復生態、維護環境公共利益；尚未設立基金的地方，可以與環境資源保護行政執法機

關、政府財政部門等協商確定環境賠償金的交付使用方式。

在環境污染的公益訴訟中，早有法院判決判令被告將損害賠償金支付給“環境公益訴訟救濟專

項資金”帳戶［23］。另外在2016年7月20日，山東省德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首次對“霧霾環境公益訴訟

案”依法公開審理並做出一審宣判，判處被告振華公司賠償因超標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損失2198.36萬
元，用於德州市大氣環境品質修復，並在省級以上媒體向社會公開賠禮道歉；將訴訟請求中的賠償

款項支付至地方政府財政專戶，用於德州市大氣污染治理。各方當事人均在宣判後法定期限內沒有

提出上訴。現該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24］。這些案例中的“環境公益訴訟專項基金”或“損害賠償

金信託”可被視為司法裁決創設的非意定信託。

再如，在大規模的食品安全領域訴訟出現的場合，如何處置擔責商家的巨額損害賠償金，可能是

一個棘手的問題。仍可參照環保公益基金的設立，由司法裁量設置一個損害賠償金慈善公益信託基

金，來解決理賠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

法院也可以利用信託機制解決繼承和分家析產過程中產生的矛盾。例如［25］，某兄妹的父母去

世，妹妹為限制行為能力人，已經出嫁，和丈夫感情不和；哥哥擔心如果妹妹取得應繼承遺產，會

被妹夫支配濫用並損及妹妹的利益，所以拒絕分配遺產給妹妹，被訴。法院創造性地用妹妹應當繼

承的財產設立共管帳戶，該帳戶中的資金只有在用於妹妹的時候，經哥哥、妹夫和雙方認可的親

友簽字才能取出。本案中法院雖然沒有明令設立信託，但採用了類似信託的機制來解決糾紛，至

為允當。

三、立法創設的非意定信託

信託機制在社會治理方面的一個重要功能是，它特別適合運用於權利主體因人數眾多而虛化或者

［23］ 雲南省宜良縣國土資源局訴被告×××環境污染責任糾紛案，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昆環保民初字第6號

（2012-9-25）。

［24］ 鄭春筍：《“首例‘霧霾公益訴訟案’審理始末”》，載《人民法院報》2016年8月29日。

［25］ 此為多年前的真實案例，但因經年日久，無法檢索到案號，所以作為虛擬案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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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位的社會關係之中。信託法提供了任意性規則（default rule）由當事人選擇自由締結信託關係。但

是，在很難由當事人通過單獨磋商、締約形成的財產管理關係，特別是多數人作為權利人的財產管

理關係，如年金信託、物業服務信託、預付款信託等之中，可以由立法（包括地方或者部門立法）

倡議採取信託制，這對於處於弱勢一方的當事人而言是一個保護。也可將這種信託稱為立法創設的

信託。

（一）職業年金信託

職業年金信託包括企業年金、事業年金和機關年金等。職業年金是基本養老金的有益補充。我國

最早被稱為“年金”信託的制度是根據《企業年金試行辦法》）和《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試行辦法》實

施的企業年金，在該制度中，委託人被限制在符合一定條件的企業及其員工，而對受託人方面實行極

其嚴格的許制度，因此不利於其廣泛的適用。《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試行辦法》在2011年2月進行了修

訂 ［26］，正式更名為《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辦法》，確定了企業年金基金的信託財產地位和信託運行管

理體制，對企業年金基金的信託管理和運營做出了比較詳細的規定［27］。《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辦法》

第1條規定是“根據勞動法、信託法”等法律制定，明確了該辦法是信託法的特別法。

根據《國務院關於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國發〔2015〕2號）等相關

規定，國務院在2015年4月6日頒行《機關事業單位職業年金辦法》，把適用職業年金的對象擴大到機

關和事業單位的成員。2016年9月28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和財政部印發《職業年金基金管理暫行

辦法》，該辦法第1條明確規定：“為規範職業年金基金管理，維護各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根據信

託法、合同法、證券投資基金法、……等法律及有關規定，制定本辦法。”明確確立了職業年金基金

屬於信託。

（二）物業和公共維修資金管理

1.物業費和公共收益信託

基層民主和自治，需要良好的制度工具作為載體。信託制就是滿足這一要求的安全、高效和規

範的載體。

在《民法典》中，物業服務合同處在委託合同和行紀合同、仲介合同之間，確立了其屬於一種信

義關係合同的地位。全體業主還可以通過正當程式和物業服務公司簽訂信託合同，將信託法的理論

和規則引入物業服務關係之中，進一步明確以下基本規則：（1）信託財產是物業費、公共收益和其

他意外所得。刨除物業公司的信託報酬（固定數額或者比例+約定的激勵報酬），剩餘的全部財產歸

屬於受益人（全體業主）所有。（2）委託人兼受益人是全體業主。業主個人或者業主群體可以行使

信託法和信託合同約定的委託人和受益人的權利。（3）受託人的義務包括約定義務和法定的信義義

務。如此，以規範和詳實的方式將財務資訊和服務內容公開，就不再是合同法上的附隨義務或者從

合同義務，而變成了物業服務企業法定的核心義務。特別是在利益衝突的行為方面，物業服務企業

有自證清白的義務。這對理順物業-業主關係具有重要的意義。

信託制物業服務還可以通過引入信託公司成為共同受託人來實現［28］。這種做法可以利用不同

［26］ 該辦法在2015年4月30日又進行了修正。

［27］ 在美國的ERISA(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的第403條規定，以勞動者作為對象的給付制度中資產應全部

採取信託的方式加以保有，只在例外的場合允許採用保險合同的方式，原因即在於信託機制因其財產的獨立性和管理的專業性所

帶來的安全與效率。

［28］  樊融傑：《中航信託創新落地“雙受託制”物業管理服務信託》，載《中國銀行保險報》2021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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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人的社會化分工的優勢，強化受託人之間的相互制衡和相互協調，藉以提升物業服務的專業化

程度和資金管理的水準。在這種模式中，物業服務公司專注於物業服務的提供。信託公司負責信託

財產的管理和分配，在有財產積累的社區，還可以通過投資獲取收益。通俗地說，信託公司負責管

錢，物業公司負責花錢；管錢的不花錢，花錢的不管錢，隔離了風險，提升了效率。

但是，物業管理信託制的引入可能會改變業已形成的（不合理）利益格局，所以目前採取信託

制所遇到極大障礙：物業公司和業委會不配合，一盤散沙的業主參與不積極，做出採用信託制的集

體決策非常困難。如果在物業服務的相關立法中將信託製作為一種推薦的制度供業主選擇（法定信

託），將極大降低締約成本。

2.以信託制梳理公共維修基金的管理體制

專項維修資金是廣大居民的“住房養老錢”。專項維修基金實際上構成了類似信託財產的只能

用於特殊目的的財產（《住宅專項維修資金管理辦法》第2條第2款：“本辦法所稱住宅專項維修資

金，是指專項用於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設施設備保修期滿後的維修和更新、改造的資金”），即使

作為“共有人”的業主也沒有將特定份額歸為己有的權利。第4條也規定：“住宅專項維修資金管理

實行專戶存儲、專款專用、所有權人決策、政府監督的原則”。根據該條規定，專項維修資金屬於

獨立的財產，由獨立的機構單獨管理，該財產只能用於特定用途。上面的規定實際上是對信託制度

非常規範和完整的表達。

在財政部2020年4月20日印發的《住宅專項維修資金會計核算辦法》（財會〔2020〕7號）中，

更是從財會制度上確認了專項維修資金是一種信託基金，雖然該辦法仍然沒有使用“信託”這一術

語。

而且，任何管理專項維修資金的主體（包括業主委員會和代管的政府部門），都在客觀上承擔類

似受託人的職責。《民法典》和之前的《住宅專項維修資金管理辦法》雖然確立了專項維修資金制

度，但對各方主體的權利、義務和責任並沒有特別清晰的法律規定。如果能根據《信託法》梳理和

構造各方的權利、義務和責任，將大幅提升專項維修資金制度的合理性。

以專業的信託機構作為維修資金（基金）的管理人，就可以把政府部門從自己不擅長的資金管理

事務中解放出來，專心履行監管職責；可以提升大量沉澱的維修資金的管理效率，從而提升居民的

福利；可以明確管理人的責權義，確保資金的安全、便利使用。這樣，所有人無法參與管理問題、

政府部門的定位問題、基金的保值增值問題、管理人的責權義問題均可得到妥善解決。

根據法律法規的規定，住宅公共維修基金和住房公積金等屬於私人所有（《民法典》規定公共維

修基金屬於業主“共有”，《住房公積金基金管理條例》也明確規定“住房公積金，屬於職工個人所

有”），因此，有些業主可以自願地通過業主大會等機制設立信託，但是對於規模巨大、涉及業主

人數眾多的很多社區而言，地方政府可以通過提供標準示範文本甚至是制訂規則的方式，來確立公

共維修基金的信託制管理模式。

（三）住房公積金管理信託

住房公積金制度由1999年4月3日發佈的《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分別在2002年3月24日、2019
年3月24日被修訂）確立。根據其規定，“職工個人繳存的住房公積金和職工所在單位為職工繳存的

住房公積金，屬於職工個人所有”（第3條），這確立了職工作為信託委託人和受益人的地位；“直

轄市和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其他設區的市（地、州、盟）應當按照精簡、效能的原

則，設立一個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負責住房公積金的管理運作”（第10條），確立了住房公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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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心的受託人地位；為了確保資金的獨立和安全管理，條例還要求“房公積金管理中心應當在

受委託銀行設立住房公積金專戶”（第13條）。用信託理論解釋住房公積金的管理體制最有利於該

制度的制度目的實現。

住房公積金基金的管理模式的信託制變革也要通過立法的變革來完成，基本上無法通過職工個人

或者群體主動設立意定信託的方式完成。

（四）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信託

通過立法或行政法規的方式創設法定信託的另一個例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7條。該條規定，“國家……設立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另根據《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

基金管理試行辦法》第2條，“本辦法所稱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以下簡稱救助基金），是指

依法籌集用於墊付機動車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傷亡的喪葬費用、部分或者全部搶救費用

的社會專項基金”。從該基金的財產來源看 ［29］，該基金是否構成公益慈善信託仍可商榷，但屬於

法定的、社會性信託無疑。

（五）其他涉眾資金管理

在商品房預售領域，存在著非常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此制度安排對開發商“卷錢跑路”惡行甚至

產生了激勵作用。相當多的房地產項目並沒有完工就已經取得預售許可，［30］開發商提前取得了購房

者的購房款（購房者或自有或貸款），將專案無法完工的風險留給了購房人。若建立商品房預售款

強制信託託管制度，在確保“交樓”的前提下也並非不可以滿足開發商合理的流動性需求，如此即

可避免“卷錢跑路”這種極端情況的發生。

另外，在消費者保護領域，也有非意定信託存在的必要。例如，在健身、美容、網路教育等可

能會涉及預付費的多個領域，因涉及人數眾多、數額龐大，為了避免商家卷錢“跑路”，也為了明

確各方主體對於預付款的權利和義務，似應強制要求運營商將相關的押金託管，建立一種類似信託

的機制。如果在這些領域內能有信託機制的介入，對商家和消費者都是一個福音。信託制度基於信

任，也反過來構建信任。國內已經存在不少預付費信託的實踐。［31］

案例1：2021年10月，國聯信託成立業內首單教育培訓資金監管的服務信託——“國聯信託·教

育培訓資金管理0號服務信託計劃”。該業務模式中，消費者通過“靈錫”APP的入口，與教培機構

和信託公司簽訂三方合同，家長把預付資金付到信託專戶，教培機構提供服務後，國聯信託作為受

託人根據合同約定，按照教學進度來劃付款項，達到資金監管的功能。期間如一方提出退費，信託

按家長和培訓機構協商的退費金額或比例進行退付；如培訓機構“跑路”，則在教育主管部門核實

後向家長退費。信託資金專戶內的存量資金，由受託人國聯信託進行低風險的投資。

案例2：2021年11月，蘇州信託正式落地了首單校外培訓服務信託計劃——蘇信服務·新科教育

［29］ （一）按照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以下簡稱交強險）的保險費的一定比例提取的資金；（二）地方政府按照

保險公司經營交強險繳納營業稅數額給予的財政補助；（三）對未按照規定投保交強險的機動車的所有人、管理人的罰款；（

四）救助基金孳息；（五）救助基金管理機構依法向機動車道路交通事故責任人追償的資金；（六）社會捐款；（七）其他

資金。

［30］ 《城市商品房預售管理辦法》第五條：商品房預售應當符合下列條件：（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取得土

地使用權證書；（二）持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和施工許可證；（三）按提供預售的商品房計算，投入開發建設的資金達到工程

建設總投資的25%以上，並已經確定施工進度和竣工交付日期。不得不說，這是一個非常低的標準。

［31］ 中國信託業協會編：《中國信託業發展報告（2021-2022）》，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23年版，第198-1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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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安1號服務信託計劃。該業務是在蘇州市地方金融監管局和蘇州市教育局推動與支持下，蘇州信託

利用信託制度優勢探索的首單預付式服務信託。據瞭解，目前蘇州市預付式消費資金管理平台已完

成四個子系統建設，包括校外培訓、住房租賃、商超預付、體育健身。其中，校外培訓系統之學科

類培訓部分已正式投入運營。先期入駐蘇州市預付式管理平台進行監管的學科類培訓機構涉及3個
區縣近40家，累計管理金額超80萬元。科技、文化、體育類的校外培訓系統即將投入運營。體育健

身、商超預付、民政養老等消費領域的平台建立也已準備完成。

案例3：2022年8月，中航信託落地企業資金管理服務信託，在開展預付類資金管理服務信託領

域實現新突破。該業務模式中，委託人和受益人為西安某培訓機構，委託人以企業名義開立共管帳

戶，該帳戶僅用於接收消費者預付資金。經預收款企業和消費者確認後，共管帳戶內的預付資金作

為信託財產轉入信託專戶。中航信託作為受託人，通過相應的資金監管和劃付規則，提供建賬保

管、結算分配、資訊披露等服務。

在上述社會性基金管理體系的構建中，因涉及多數人受益人利益，且會觸動社會基金實際控制者

的利益，所以締約成本較高，需要立法介入強制確立信託管理體制，藉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

四、未來可引入的其他非意定信託類型

（一）國有和集體資產管理信託

信託法的重要功能在於，對實際控制財產的主體施加嚴格的信義義務，這在防止公有財產（國家

和集體財產）變成公有資產管理者（國資管理部門官員、村委會）的財產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可

以按照信託的機理構造國有資產的管理體制［32］。

人們期待利用信託機制有效改變因公有制而造成的公有財產主體虛位問題。信託財產的獨立性

和委託人的虛位，受託人責任的法定化，受託人財產管理的專業性，這些都和保護國有財產免於流

失的價值目標暗合。筆者認為，出於保護國有資產的目的，國有資產管理信託應為這裡所歸類的法

定信託，而非一般意義上的因合同而產生的信託（雖然也需要通過協定來確定當事人之間的關

係），需要為此制定特別法，由該法律對國有資產信託的結構、受託人的甄別（招標）、職責內容

以及履職程式和資訊披露等做出特別的規定［33］，而不能僅僅是通過內部的約定來進行，藉以保護國

有資產。

另外，信託法的機制在梳理集體土地入市等方面也可發揮重要功能。

（二）國民信託（national trust）

國民信託通常作為私人的非營利組織的形式運作，雖然它們中的不少也從其政府取得巨大的支

持，但是其本質是民間發起的運動，旨在為後代子孫保存具歷史價值或自然美景的地區。借助于大

眾的捐獻，國民信託組織以購置、接受捐贈，或以簽訂合同的方式獲得國民信託財產，並試圖保

存、管理，並對社會大眾開放這些資產。第一個這樣組織是英國的“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

［32］ 席月民：《國有資產信託法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33］ 《企業國有資產法》第54條中確立了國有資產轉讓的競價制度。類似的制度在未來的國有資產管理信託的法律中應有

所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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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該組織建立於1895年，其他的國民信託多是以此為樣板 ［34］。目

前“國民信託”是英國的第一大土地持有者，組織照看了27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近900公里的海岸

線，以及超過300座的古跡與庭園。日本的國家信託運動始於1964年，當時，作家大佛次郎和其它鐮

倉市的居民合力拯救這個美麗的古都，使其免於無節制的開發。而現今日本各地有近50個不同的國

民信託運動正在進行，其中包括北海道的知床半島以及和歌山的天神崎。國民信託活動已擴展至全

球，像是美國、加拿大、巴哈馬、荷蘭、馬來西亞、中國臺灣、韓國、斐濟、紐西蘭、澳洲等等。

我國可以在自然生態保護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等領域引入國民信託。

（三）盲目信託

所謂盲目信託（blind trust）是指將財產交付信託時，賦予受託人全權處理財產事務的權利，委

託人不但無法瞭解資產內容，也無權過問管理機構的處理方式。這種信託方式通常適用于政府官員

等敏感職務，以避免政治人物把公共資金引入私人領域之時所產生的利益衝突。在盲目信託的制度

下，委託人完全不能過問託管機構對其資產的投資決策，只可在定期透過報表，得知獲利及孳息的

狀況。

再如，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工作人員經常有機會接觸足以影響市場行情的資訊，為了確保這些

工作人員不利用這些資訊用於股市操作，可以講這些人員的資產交付盲目信託，交由第三人管理，

減少其利用職務獲取利益的可能性［35］。盲目信託的委託人還必須放棄許多權利，除了不得干涉託管

機構的營運管理、不得要求提供帳務報告之外，也不得任意取消受託人營運管理決策或變更受益人

等方面的權利。［36］

盲目信託在促進政治清明、防止公務人員從事利益輸送行為等方面可以起到重要的功能。因這種

信託只能基於立法確立，所以也屬於一種法定信託。

［34］ http://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Trust。最近存取時間：2013年11月18日。

［35］ 方嘉麟：《信託法之理論與實務》，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93-94頁。

［36］ 關於盲目信託的詳盡介紹，參見高淩雲：《被誤讀的信託——信託法原論（第二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

第184頁以下。


